
氢力新材料（山东）有限公司清洁生产信息公示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2012年）、《清洁生产审核办

法》（2016年）、《清洁生产审核评估与验收指南》（环办科技〔2018〕5号）

及《关于下达 2025年度山东省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企业名单的通知》（鲁

环字〔2025〕26号）的相关要求，氢力新材料（山东）有限公司被列入 2025年

度清洁生产审核重点企业。我公司已于 2025年 4月聘请济南天正环境科技有限

公司为咨询单位，计划于 2025年 4月至 2026年 3月开展本次清洁生产审核工作。

现将公司 2024年生产及排污情况向社会公示，欢迎社会各界进行监督、指导。

一、公司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氢力新材料（山东）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402MA7C6MPN03 法定代表人 程终发

生产地址
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十

里泉东路 1号
生产周期 330d

所属行业 C2612 无机碱制造 联系人及电话
张裕庆

16678303220

生产经营和管理服

务的主要内容

一般项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生产（不

含许可类化工产品）；货物进出口。

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

主要原辅材料 盐、生产用氢氧化钠 32%、盐酸、碳酸钠、亚硫酸钠、硫酸

产品及产能 烧碱、液氯、盐酸、次氯酸钠、氢气、芒硝

依法落实环境风险

防控措施情况

我公司风险防范措施落实如下：已编制了《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应急

预案》，并通过了济南市生态环境局长清分局备案（编号：

370402-2025-037-H）。



二、环境保护措施

1、废水

本公司废水主要为一次盐水工序产生的滤液、膜过滤浓水、轴封水，电解工

序产生的阳极淡盐水，二次盐水螯合树脂塔再生时产生的再生废液，氯气处理工

序产生的洗氯水、轴封水，氢气处理工序产生的轴封水，纯水车间产生的纯水制

备废水，循环冷却塔产生的循环冷却排污水，车间地面冲洗水，厂区初期雨水，

生活污水等。

生产废水污染物排放浓度满足《烧碱、聚氯乙烯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5581-2016）表 1标准要求，生产废水经处理后回用与生产。

生活污水经地埋式一体化处理设施处理后回用于绿化，满足《城市污水再生

利用 工业用水水质》《GB/T 19923-2024》工艺用水标准。

初期雨水去向：回用，不外排。

综上，项目废水全部回用，不外排。

2、废气

项目废气主要为电解工序的泄压废气、停车废气，氯气处理工序的氯压机密

封气、事故泄压废气，液氯及包装工序的液氯包装废气、事故泄压废气，盐酸合

成炉的合成炉尾气、事故泄压废气，氢气锅炉废气，盐酸罐的呼吸废气、装车废

气，盐酸中间罐的呼吸废气，以及电解车间事故废气等。

盐酸合成炉的合成炉尾气通过水力喷射器用水进一步循环吸收；电解工序的

阴极泄压废气、停车废气，氯气处理工序的氯压机密封气、事故泄压废气，液氯

及包装工序的液氯包装废气、事故泄压废气，盐酸合成炉的事故泄压废气；盐酸

罐的装车废气；共同进入废氯气吸收塔，由二级碱液循环吸收；之后，共用 1

根 30m排气筒 DA001排放。

氢气锅炉废气由 1根 30m排气筒 DA003排放。

电解车间事故废气进入事故氯处理装置（专门用于电解车间事故氯处理），

废氯气吸收塔，由二级碱液循环吸收，由 1根 25m排气筒 DA002。

电解工序的阳极泄压废气、停车废气，排放因子为氢气，直接排空。

盐酸罐的呼吸废气、盐酸中间罐的呼吸废气，以及生产装置区及物料转移逸

散的废气，以无组织形式排放。



3、噪声

项目主要噪声污染源是各工序生产设备噪声及辅助设施噪声，建设单位针对

各声源特点，采取隔音、为设备增加减振基础、距离衰减等措施减少设备产生的

声级值。

4、固废

公司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一次盐水工序产生的盐泥、废 HVM膜，膜法脱

硝工序产生的废脱硝膜，二次盐水工序产生的废螯合树脂，电解工序产生的废离

子膜，纯水车间产生的废反渗透膜，设备维护产生的废矿物油及空桶，生活污水

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生活垃圾等。

公司所有固体废弃物均得到妥善处理，一般固废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

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危险废物执行《危险废物执行《危

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转移执行《危险废物转移管理

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6年 11月 7日修正

版）。

三、公众提出意见方式及公示期

个人或单位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和该项目清洁

生产审核咨询单位提交书面意见。清洁生产审核咨询单位将在审核报告中真实记

录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并将公众的宝贵意见、建议向项目单位和有关部门反映。

公示期：2025年 4月 25日至 2025年 5月 15日

四、项目单位和联系方式

企业名称：氢力新材料（山东）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十里泉东路 1号

联系人：张裕庆

电话号码：16678303220

咨询单位：济南天正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咨询机构地址：济南市历下区文化东路 51号汇东星座



联系人：王工

联系电话：15194107687

联系邮箱：tianzhengwyp@163.com


	氢力新材料（山东）有限公司清洁生产信息公示
	一、公司基本信息
	二、环境保护措施
	三、公众提出意见方式及公示期
	四、项目单位和联系方式


